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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光市志愿服务品牌IP形象设计征集
参赛承诺书

本人（团队）自愿参加由寿光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寿光市志愿服务品牌IP形象设计征集活动，已详细阅读本次活动的征集方案，愿意遵守有关规定，并作出承诺如下：
一、提交的参选作品（包括但不限于IP形象设计图稿、名称、创意说明等所有组成部分）均为个人（团队）独立完成的原创作品，未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、展览、表演或播放，未向任何第三方投稿，未申请过知识产权登记，也未在任何商业或非商业活动中使用过。
二、该作品不存在任何知识产权纠纷，未抄袭、复制、剽窃或模仿任何他人作品，未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利（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、商标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等）。若有知识产权纠纷或争议，其法律责任由本人（团队）自行负责，与主办方无关；若因此导致主办方有关单位损失，该损失由本人（团队）承担。
三、在本次活动中的入围作品，除署名权以外的全部知识产权（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、使用权、修改权、改编权、复制权、发行权、展览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衍生品开发权等）无偿、永久、完整地转让给主办单位，并签订版权转让等协议。所有权归主办方所有，包括入围作品设计方案、IP形象和其衍生产品设计稿、文创产品设计稿电子数据、文本（文档）、视频及相关资料。
四、本人（团队）理解并同意，主办单位有权在不通知本人（团队）的情况下，对获奖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、二次创作、组合和应用，无需另行支付任何费用。
五、本人（团队）承诺在获奖后，根据主办单位的要求，提供作品的源文件（如AI、PSD、CDR等格式），并配合主办单位进行后续的修改和完善工作。
六、其他说明
1. 本承诺书自承诺人签字（或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2. 本承诺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解释。
3.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（或作为应征文件的组成部分由主办方留存）。


承诺人（单位）签名（盖章）：
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